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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齒輪三： 

AM公司未來發
展規劃 

關鍵齒輪二：

財富資產
累積規劃 

關鍵齒輪一： 

家庭成員
保障規劃 

華銀財管隊量身策劃客戶三大關鍵齒輪 

團隊成員:鄭良信 團隊成員:曹天倫 

團隊成員:黃重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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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齒輪三： 

AM公司未來發
展規劃 

關鍵齒輪二：

財富資產
累積規劃 

關鍵齒輪一： 

家庭成員
保障規劃 

關鍵齒輪：家庭成員現況分析與健診規劃 
家庭成員保障規劃 
透過KYC深入瞭解馬克及
雅婷家庭成員背景、現況
及保障需求缺口，並針對
個別成員狀況給予適當的
建議，包含子女教育基金
儲備、保障健診規劃、信
託節稅與投資理財建議。 

團隊成員:曹天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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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與雅婷的財務策劃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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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台幣) 2009年 2014年 2014年收入佔比 平均年增率

唐馬克年薪資 9,000,000 11,520,000 64.40% 6%

唐馬克年終獎金 3,060,000 6,279,000 35.10% 21%

利息收入 25,000 90,000 0.50%

收入總計: 12,085,000 17,889,000 100.00% 10%

稅額 -3,142,100 -6,082,260 -34.00% 19%

清潔、保母 -153,000 -288,000 -1.60% 18%

急用準備金(收入5%) -604,250 -894,450 -5.00% 10%

生活開支 -3,625,500 -5,366,700 -30.00% 10%

回台灣花費(年中) -130,000 -130,000 -0.70% 0%

回台灣花費(年底) -200,000 -200,000 -1.10% 0%

孝養金 -720,000 -720,000 -4.00% 0%

支出總計: -8,574,850 -13,681,410 -76.50% 12%

估計資金增加數 3,510,150 4,207,590 23.50% 4%

累計存量 3,510,150 21,954,840 - -

收入:

支出:

(急用準備金餘額另計)

馬克與雅婷的家庭收支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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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與雅婷家庭收支狀況分析與建議 

ü 收入分項比率分析 
 

      馬克的年薪資及年終獎金，佔總收入的99.5%，顯示馬克家庭在經濟上相當以工作收 

      入為重，而在理財收入方面卻僅有微薄的利息收入，因而並沒有做最佳資產的配置，    

      所以應當配合整體財務規劃，做適當的配置與調整，建議以逐年提高理財收入，來達 

      到子女教養基金的累積及完成提早退休的規劃。 
 

ü 支出分項比率分析 
 

      支出佔總收入的比率為76.5%，支出最高的分項是稅額，占總收入的比率高達34%，且 

      過去幾年來稅的增加相當多，所以稅的考量對馬克家庭相當重要。支出分項中並沒有 

      利息支出，實可考慮增加房貸或其他貸款來擴張信用，並達到節稅效果。 
 

ü 未來重大影響收入支出表的可能項目 
 

       AM公司的營運狀況，是馬克家庭的主要收入來源，若AM公司營運發生明顯衰退或股 

      權發生變動影響人事調整，則收入支出表即會出現大幅變化。另外，未來的教育支出 

      也是一筆相當大的費用，應及早做好規畫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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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金額 佔比% 項目 金額 佔比%

流動資產 流動負債

活儲-花旗 2,464,050 3.40% 抵押 0 0%

活儲-其他 8,000,000 11.00%

定存-台灣 6,000,000 8.30%

定存-美國 5,000,000 6.90%

合計 21,464,050 29.60% 合計 0 0%

固定資產 長期負債

洛杉磯住房 33,000,000 45.50% 房貸 0 0%

高雄舊屋 12,000,000 16.60%

BMW 休旅車1,500,000 2.10%

LEXUS(350) 2,000,000 2.80%

合計 48,500,000 66.90% 合計 0 0%

長期投資 淨資產 72,464,050 100%

長期股權 0 0%

基金 0 0%

保單現值 2,500,000 3.40%

信託 0 0%

合計 2,500,000 3.40%

總資產 72,464,050 100% 總資產 72,464,050 100%

馬克與雅婷的家庭資產負債表 

(截至2014.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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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與雅婷家庭資產負債狀況分析與建議 

ü 流動資產分項比率分析 
 

       流動性資產比率達近3成，且多為活存及定存，應可降低此部位的比率。 
 

ü 長期投資分項比率分析 
 

       長期投資的比率僅占3.4%，這部分應可更多元化的配置，包括長期股權、基金、保險及信      

       託，此部位比重應有大幅調升的空間。 
 

ü 固定資產分項比率分析 
 

       固定資產分項比率高達66.9%，且還計劃再購置房產，此部分可利用辦理房屋借款來降低 

       或控制比重。 
 

ü 負債比率分析 
 

       其長、短期負債均為零，此部分可適度地提高，未來新購置房產時也應可考慮用分期付款 

       的房貸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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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用信託合法節稅 

建議適度運用理財工具完成欲達成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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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齒輪三： 

AM公司未來發
展規劃 

關鍵齒輪二：

財富資產
累積規劃 

關鍵齒輪一： 

家庭成員
保障規劃 

關鍵齒輪：家庭成員保障及節稅規劃 
家庭成員保障規劃 
透過KYC深入瞭解馬克及
雅婷家庭成員背景、現況
及保障需求缺口，並針對
個別成員狀況給予適當的
建議，包含子女教育基金
儲備、保障健診規劃、信
託節稅與投資理財建議。 

財富資產累積規劃 
包含買房置產、節稅移轉等規
劃，尤其馬克及雅婷的家庭負
債偏低，建議可以適度利用房
貸購屋，不僅具有節稅效益，
也可以將現有儲蓄資金有效運
用至其它理財資產配置。 

團隊成員:鄭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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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與雅婷家庭現有保險保障分析 
客戶:馬克 購買日2009/7 投保年齡 31歲

險種 年期 保障年限 保額 年繳保費

宏偉增額終身壽險NIG(不分紅保單) 20 終身 100萬 183,700

意外傷害保險附約RPA 1 75歲 300萬 3,510

傷害醫療保險金(實支實付)MR 1 75歲 20萬 2,200

傷害醫療保險金(日額型)AHI 1 75歲 30計劃 1,170

防癌終身健康保險附約CCP 20 終身 3單位 16,026

新重大疾病及特定傷病附約NDP 20 110歲 200萬 44,000

住院醫療保險附約甲型HS 1 75歲 30單位 6,510

豁免保險費附約WRB(乙型) 20 20 257116 7,816

享安心終身醫療健康保險HCS 20 終身 30計劃 51,960

保費總計 $316,892

客戶:馬克(加保部分) 購買日2012/3

險種 年期 保障年限 保額 年繳保費

中泰人壽鑫吉利變額萬能壽險 1000萬

保平安多倍型意外傷害險附約 1年 500萬
$105,800

客戶:雅婷 購買日2003/2 投保年齡 23歲

險種 年期 保障年限 保額 年繳保費

新終身壽險PLB 20 終身 300萬 12,500

防癌終身健康保險附約CP 20 終身 3單位 11,649

重要疾病終身健康保險附約DP 20 終身 80萬 16,880

住院醫療保險附約乙型HI 1 75歲 20單位 2,820

多倍型傷害保險MIPA 1 75歲 200萬 3,480

傷害醫療保險給付附加條款MR 1 75歲 5萬 610

保費總計 $47,939

大兒子Kevin 購買日2011年 投資型保單

險種 年期 年繳保費

中泰人壽好得利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10 $500,000

二兒子Jaden 購買日2014/3 投資型保單

險種 年期 年繳保費

中泰人壽好得利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10 $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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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規劃重點為馬克家庭四成員及雅婷媽媽 

淨收入 

彌補法 

Å即以家計負擔者(馬克先生)未來工作期間的收入，一生所需生活支出之折現
值收入及支出估計人身價值觀念，估算應有壽險保額的方法。 

Å公式:壽險保額=未來收入折現值-個人未來支出折現值 

遺族需要法 

Å以遺族一生所需要為基準，扣除被保險人生前儲蓄累積的淨值，以其餘額來估算
應有壽險保額的方法。 

Å公式:應保保額=目前扶養親屬年支出×年金現值因子(n=個人收入年數，i=投資報酬
率)-實質資產淨值 

所得替代法 

Å以被保險人死亡後無工作收入，其家庭支出靠被保險人死亡後的理賠金所產
生的利息收入維生。 

Å公式:壽險保額=遺族生活費÷存款利率，(因為遺族生活費=理賠金×存款利率) 

要瞭解馬克一家四口保險是否足夠，首先計算保險需求缺口，常見方式有三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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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家庭成員現有保險保障之分析 
ü由三種理論預估，以「所得替代法」較不合實際情形，主要因為馬克家庭富裕生
活支出較高，加上全球處於低利率環境，如將理賠金存放於定存利用利息來支付
生活費，將造成需用大額理賠金才足夠，反而造成需投保大量壽險商品，將會影
響未來資金配置無效率，故建議以「淨收入彌補法」及「遺族需要法」預估壽險
金額，計算出保險需求金額區間應為1,622萬元~3,516萬元。 

 

ü由保險商品保障表分析可知，雅婷壽險保障約300萬，而馬克不分紅終身壽險的
「保險金額」自保單年度起每年單利4%增值，且自繳費期滿時每年以6%複利增值
直到110歲止，所以保險保障估計約為1,104萬元~6,937萬元應可足夠。 

 

üKevin及Jaden現有保單給付方式不論是一次給付或是分期給付，皆需視其屆滿日之
保單帳戶價值來作為給付基準，對「教育準備金」此類需要確定金額的支出項目，
變額年金險比較不太適合，主要是為了避免造成「資金支出確定」但「資金收入
不確定」的風險。 

 

ü雅婷媽媽目前獨居，且身體狀況不佳，雖然雅婷每年2次回臺灣均會存入母親戶頭
共72萬元作為孝養金，但未提及母親相關保障規劃，出現保障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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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vin及Jaden教育基金儲備及醫療險規劃 
ü建議以能產生穩定現金流量的「富邦人壽富利贏家」還本終身保險商品作為教育基金及未來
畢業後創業基金累積來源。 
ü搭配終身醫療險，除可受惠保費較低之優勢，一般規劃以壽險為主約搭配醫療險為附約，現
階段不建議再配置過多的壽險金額，建議規劃「保德信守護一生」終身醫療保險來補足醫療保
險缺口。另考量Kevin及Jaden未來居住美國的時間相對較長，未來透過華南銀行L.A分行提供美
國相關醫療保險規劃，更符合未來醫療保障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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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金再一層防護-Kevin 或Jaden保險金信託規劃 

保險理賠金交付信託，是一種結合「保險」與「信託」的金融服務商品，主要目的在於
藉由信託與保險制度的結合，提升受益人之權利保障，避免Kevin 或Jaden在獲得大筆
保險理賠金時，卻因遭監護人盜用或管理不善致使保險金無法落實保障遺族的目的。 

保險金信託架構 

保險契約之要保人 
或被保險人 

(雅婷或馬克)  

 

保險公司 

信託契約之委託人 
兼受益人 

(Kevin或Jaden) 

受託人 

華南銀行信託部 

管理、運用 

1.簽訂保險契約 

  1.保險金受益權 

2.簽訂信託契約 

4.依契約定期給付 

5.契約到期交付剩餘財產 

3.保險事故發生後 

交付表險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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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雅婷媽媽的安養保障規劃 
ü依據內政部公布第十次國民生命表平均餘命資料分析，至少需要為雅婷媽媽準備
超過25年的養老生活資金；良好的安養生活品質預估費用至少需準備包含立案療養
院3.3萬元及聘請外勞2.1萬元。 

 

ü因雅婷媽媽年紀較長及身體狀況不佳，若以傳統醫療險規劃可能造成費用過高的
情形，故建議以「南山人壽珍愛一生」終身型長看險，結合壽險、長期看護及全殘
扶助等多重保障來照顧媽媽安養生活。 

外籍看護工費用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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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金再一層防護-雅婷媽媽保險金安養信託規劃 

長期看護保險信託架構 

要保人 
: 雅婷媽媽 

保險 
關係 

保險受益者 
: 雅婷媽媽 

保險單批註:  
未來保險金直接
存入信託帳戶 

信託委託人 
: 雅婷媽媽 

信託 
關係 

信託受益人 
: 雅婷媽媽 

保  

險 

信  

託 

 

                          

 

 

 
  

 

ü為雅婷媽媽規劃長期看護
險，可讓雅婷媽媽於未來若
發生失能或需要長期看護事
故時，每年由保險公司依約
給付保險金專款專用照顧其
未來生活。 

 

ü建議搭配長期看護保險專
用之保險金信託契約，由雅
婷媽媽擔任信託委託人，與
華南銀行信託部簽訂契約，
達到讓雅婷媽媽無後顧之憂，
安享晚年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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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需求規劃前後之比較分析-規劃前保障 

保障內容 馬克 雅婷 Kevin Jaden 雅婷媽媽 

終身壽險 1,104~6,937萬元 300萬元 - - - 

生存保險金        

(含安養金) 
- - - - - 

重大疾病保障    

(含癌症) 
1,134~6,937萬元 590萬元 - - - 

意外身故及殘障 1,104~6,937萬元 500萬元 - - - 

疾病醫療日額 15,125元 4000元 - - - 

意外住院日額 20,425元 4000元 - - - 

預估保險費用   

支出(年繳) 
＄422,692元 ＄47,939元 ＄500,000元 ＄500,000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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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需求規劃前後之比較分析-規劃後保障 

保障內容 馬克 雅婷 Kevin Jaden 雅婷媽媽 

終身壽險 1,104~6,937萬元 300萬元 - - - 

生存保險金 

(含安養金) 
- - 

3.9-13萬 

(終身) 

3.9-13萬 

(終身) 

72萬 

(最多16年) 

重大疾病保障 

(含癌症) 
1,134~6,937萬元 590萬元 - - - 

意外身故及殘障 1,104~6,937萬元 500萬元 
給付保費- 

已繳保險金 

給付保費- 

已繳保險金 

所繳保費總和
的1.06倍 

疾病醫療日額 15,125元 4000元 
5000元- 

1.5萬元 

5000元- 

1.5萬元 
由安養金支付 

意外住院日額 20,425元 4000元 實支實付 實支實付 由安養金支付 

預估保險費用 

支出(年繳) 
＄422,692元 ＄47,939元 

＄1,094,713元 

(+$594,713元) 

 

＄1,094,713元 

(+$594,713元) 

 

 

＄373,567元 

(+＄373,567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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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齒輪三： 

AM公司未來發
展規劃 

關鍵齒輪二：

財富資產
累積規劃 

關鍵齒輪一： 

家庭成員
保障規劃 

關鍵齒輪：資產投資與AM公司發展規劃 

財富資產累積規劃 
包含買房置產、節稅移轉等規
劃，尤其馬克及雅婷的家庭負
債偏低，建議可以適度利用房
貸購屋，不僅具有節稅效益，
也可以將現有儲蓄資金有效運
用至其它理財資產配置。 

AM公司未來發展規劃 
由於馬克家庭收入來源主要來自
AM窗簾公司，因而未來現金流
量的穩定增長與財富的累積都有
賴其公司的後續發展，特別在此
給予客戶深入專業建議。 

團隊成員:黃重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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ü FATCA綠卡測試 ： 
Å 擁有美國及其他任何國家的雙重國籍  

Å 美國公民（即使居住在美國以外的地方） 

Å 美國護照持有者  

Å 在美國出生（放棄國籍者除外） 

Å 是美國的合法居住者（如：綠卡持有者） 
 

ü FATCA實質居住的測試 (符合以下條件，將視為美國稅務居民)： 
Å 當年度實際在美國天數超過183天；或  

Å 當年度不滿183天但超過31天，但加計前一年度在美國天數的1/3與前二年度
在美國天數的1/6）超過183天者。符合上述美國實際居住測試之外籍人士  

 

*若屬A, F, G, J, M, Q簽證，即外交官、教師、學生或運動員，不適用實質居住 

馬克與雅婷經測試後符合美國稅務居民條件 

Ą由於綠卡測試中Kevin跟Jaden皆為美國公民，馬克跟雅婷雖然還沒入籍，但也屬於美國合
法居住者，加上實際在美國天數已逾183天，實質居住測試後將仍被視為美國稅務居民，仍應
履行FATCA海外金融資產申報之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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ü 存款帳戶ï雅婷的20萬美金存款 
Å 任何以存摺、存款單等文件可證明之定存、活存或類似帳戶  

Å 保險公司內依保險契約收取或應計利息之帳戶  

 

ü 保管帳戶-金融機構須傳送給IRS勾稽部分 
Å 任何為他人利益而持有之帳戶，含存款帳戶、公司股票、債券、保險、年金合約等  

 

ü 股權/債權利益-未上市之AM公司股票 
Å 於投資公司或券商持有之非於公開市場交易之股權或債權利益  

Å 於銀行、信託或保險公司持有之非於公開市場交易之股權或債權利益，且該利益之價
值直接或間接由特定美國金融資產（即產生Withholdable Payment之資產）所產生  

 

ü 具現金價值之保險或年金合約-馬克及雅婷一家四口的保單(看要保人) 
Å 具有保單價值準備金之商品如所有年金險、投資型保單及具有FATCA所規範之現金價
值之險種(即可進行保單借款或可取得解約金之險種)；而由於產物保險因為沒有保單現
金價值(如旅行平安保險和意外險)，所以投保產險時，無須檢附「保戶FATCA身分辨
識聲明暨同意書」。 

馬克與雅婷在FATCA定義下須申報金融帳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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ü 海外金融資產未申報之罰則 
Å 申報不實或未及時申報-UD$10,000。 

Å 連續罰-於收到IRS通知90天內仍未申報者，自第91天起每30天再加罰US$10,000，最
高以US$50,000為限。  

Å 短漏稅-因未揭露SFFAs(Specified Foreign Financial Assets,特定海外金融資產 )以致短
漏繳稅款者，須另行繳納短漏稅額40%之罰款。  

Å 詐欺-故意以詐欺逃漏稅捐者，須另行繳納短漏稅額75%之罰款。  

Å 刑罰-除上述之罰款外，視情形亦可能有刑事責任處罰。  

海外金融資產申報門檻與未申報之罰則 

申報身分
申報年度最後一日之海外金

融資產總值

申報年度中任一日之海外金融

資產最高總值

居美未婚個人申報 US$50,000 US$75,000

居美夫妻共同申報 US$100,000 US$150,000

居美夫妻分開申報 US$50,000 US$75,000

海外居民個人申報 US$200,000 US$300,000

海外夫妻共同申報 US$400,000 US$6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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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婷與馬克仍符合台灣最低稅負制申報條件 
ü財政部去年重新定義「居住
者」的原則，為(1)課稅年度
持有中華民國戶籍，且在境
內居住滿31天以上；或(2)居
住1天以上未滿31天，但生活
及經濟重心在中華民國境內
者，由稽徵機關斟酌個人的
家庭與社會關係、職業、營
業所在地等因素判定(參考原
則包含是否享有健保、勞保、
國民年金等社會福利；配偶
或未成年子女居住在國內；
其他生活情況與經濟利益足
以認定重心在台灣) 。 

  

ü先前稅法對居住者認定有二
個原則，(1)是在中華民國有
住所，且經常居住在境內(有
戶籍且居住1天以上)，(2)是
在中華民國無住所，但居住
滿183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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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婷購屋置產及節稅移轉規劃 
ü 暫時先觀望後再逢低運用房貸購買-有鑑於政府打房衝擊房市成交量萎縮，加上美國聯準會
明年即將升息，台灣央行勢必跟進，如此一來將不利於房市的發展，加上近來香港佔中事
件與兩岸政經議題恐蔓延至2016年總統大選，因而建議雅婷此時不用急於購買，可以將購
屋計畫延至3-5年後；而由於馬克及雅婷的家庭負債偏低，建議可以適度利用房貸購屋，不
僅具有節稅效益，也可以將現有儲蓄資金有效運用至其它理財資產配置。 

 

ü 短期無稅務問題但要提前規劃移轉-目前政府打房手段有囤屋稅，以及未來可望讓奢侈稅退
場的房地合一實價課稅，但不論是三戶以上或者是總價3000萬元且持有五年以上等規範，
雅婷主要是以中長期投資，並有出租打算(但若有出租規劃則無法適用自住優惠房屋稅率)，
因而短期內還不會立即面臨這些稅務問題，本人、配偶或直系親屬名義購買皆可；然而受
限於不動產贈與過戶相關規定，若要搭配房貸移轉節稅須待兒子長大且有工作收入才行。 

 

ü 善用贈與買房及運用房貸節稅規劃-由於遺贈稅法第5條規定，不動產的贈與金額為「土地公
告現值」與「房屋評定現值」合計，並非以市價計算，因此其贈與稅的計算是贈與淨額扣
掉土地增值稅、契稅，以及法定基本免稅額220萬元，再乘上10%(遺贈稅率)，若善加運用
「合購贈與」，由父母雙方名義合購後，各持一半持分再贈與，免稅額可增至440萬元；此
外雅婷也可利用貸款方式購買，當其將房產與貸款一同贈與時，稱為「附有負擔的贈與」，
依據遺贈稅法第21條規定，「贈與附有負擔者，由受贈人負擔部分應自贈與額中扣除。」
即房貸可當作贈與金額的扣項，甚至不用繳交贈與稅，僅須根據土地公告現值漲價數額繳
交20%土增稅(假設漲幅未逾100%)，以及房屋評定現值繳交6%契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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ü 囤屋稅部分-今年代表實現部分居住正義的房屋
稅條例修正後，2014年7月起，選定三戶房屋適
用1.2%的自住稅率，否則將一律被視為非自住，
而非自住房屋稅率為1.5%-3.6%，較自住房屋高，
將從明年5月課徵房屋稅開始適用。(根據房屋
稅條例第5條規定) 

ü 房地合一實價課稅部分-若明年順利完成立法及
修法，政策將在2016年正式上路，而2017年5月
申報所得稅時才會真正落實，目前政策的傾向
為1戶自住滿5年，總價3000萬元以下免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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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窗簾公司之SWOT分析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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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公司劣勢及潛在威脅與機會之因應建議 
ü 人工成本逐年攀升部分-除了將低價品生產線外包，評估往東南亞或墨西哥設廠
的可能，並積極朝自動化製造方向努力，以降低人工成本逐年上升的衝擊。 
 

ü 市場擴展速度太慢部分-區域方面，除了積極開發中國大陸市場外，其他如擁有
龐大人口紅利的印度、印尼等大東協市場都應積極評估設置行銷通路及據點；
此外產品的擴展運用如汽車窗簾及戶外活動等應積極研發。 
 

ü 來自同業的低價競爭威脅部分-開發平價且符合客戶及市場需求之產品，積極投
入客製化的高毛利商品，並從產品設計開發速度的提升與共用零件方式降低產
品開發週期與成本，以因應競爭並滿足客戶的需求。 
 

ü 各國環保政策日漸嚴格威脅部分-陸續引進先進軟體及檢測儀器設備，並且在研
發階段即特別注意政策導向與專利權佈局，以避免可能的違法風險。 
 

ü 掌握美國復甦及中國崛起部分-建議AM公司除了守穩強勁復甦的美國市場外，
開發具競爭力之汽車窗簾市場以供應中國大陸當地車廠需求，對AM公司未來長
遠發展具極正面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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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公司策略建議-多角化、規模化、客製化 
ü 多角化-由於傳統窗簾的產能利用率偏低而且運用效率不佳，但是消費者卻還是對
布類產品需求相當高，因而建議AM公司可充分利用公司既有的設備、資源及行銷
通路，將產品往多角化擴展，深入每個家庭的桌飾類、衛浴類及寢飾類等布類產
品發展，提升因利潤偏低而運用效率不佳的傳統窗簾產線的產能利用率，並進而
提升整體營業額。 
 

ü 規模化-礙於人力成本考量，部份台灣業者如AM公司將生產據點設在大陸，因此有
部份低價訂單轉移至大陸(近幾年亦有些業者開始轉移至東南亞)，建議低單價製品
採策略聯盟的方式與大陸跟東南亞工廠合作，甚至可以評估至東南亞設廠，至於
單價較高之客製化產品則可自行生產以便掌控產品品質。 
 

ü 客製化-隨著窗簾產品之不斷推陳出新以及消費者之偏好差異，每項產品均有不同
之市場定位與市場區隔，亦由原來僅是家庭牆面的佈置與擺設，擴大運用至戶外
的門窗裝飾以及汽車窗簾等市場；因而為了維持產業競爭力、整體獲利率及全球
領導地位，除了持續推出高附加價值新產品與服務，積極改善生產與營運效率外，
建議針對不同大型零售商推出數種客製化的新產品，藉由提升DIY的產品線利潤來
挹注公司獲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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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窗簾公司簡要損益表及獲利分析 

年度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F)

營收 5.5億元 8億元 8.8億元 10.6億元 12億元 14億元 17.02億元

營收年成長 - 45.45% 10.00% 20.45% 13.21% 16.67% 21.16%

稅後獲利 3.6億元 4.32億 5.04億 8.25億 9億元 10.2億元 12.71億元

獲利年成長 - 20.00% 16.67% 63.69% 9.09% 13.33% 24.56%

資本額 12億元 12億元 12億元 15億元 15億元 15億元 15億元

稅後EPS 3元 3.6元 4.2元 5.5元 6元 6.8元 8元

稅後淨利率 65.45% 54.00% 57.27% 77.83% 75.00% 72.86% 74.68%

同業稅後淨利率區間 0%-1% 13%-15% 10%-12% 8%-10% 10%-15% 15%-20% 20%-25%

AM公司簡要獲利狀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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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公司的合理價值評估 
ü AM公司2013年EPS為6.8元，以往年營收及獲利都幾乎有兩位數的高成長，2014年預估EPS可
成長至8元，P/E為5.33，P/B為1.86。 
 

ü 而根據2009年10月被歐系私募基金CVC旗下環球視景收購的全球最大窗簾布製造商億豐(9915)

以往每股獲利都維持3-4元的成績，本益比都在10-15倍之間遊走，其歷史加權平均本益比為
9.75-16.58，歷史加權平均股價淨值比為2.14-3.66。 
 

ü 全球第二大OEM車用窗簾廠皇田(9951)歷史加權平均本益比為7.58-17.09，歷史加權平均股價
淨值比為1.7-1.95。 

Å 由億豐最低本益比9.75來看，AM公司合理股價應為78元，較目前的6個月均價42.7

元有82.67%的溢價空間，私募基金開高於五成價位明顯低估(其收購價明顯僅以去
年EPS為6.8元與低個位數成長來計算，未充分考量AM公司潛在的成長爆發力)。 

 

Å 由億豐最低股價淨值比2.14來看，AM公司合理股價用目前股價淨值來算應為49.22

元，但因為AM公司屬於持續成長且還有大陸市場待開發(全球第二大OEM車用窗
簾廠皇田，在中國大陸汽車窗簾市場甚至預估有近四成營收的成長空間)，因而用
動態P/E來評估會比靜態P/B好(若有海外轉投資等細部資料也可採NAV淨值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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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公司的上市掛牌策略建議 

Ą建議AM公司以公開發行掛牌會優於直接讓私募基金收購，較能將公司未來的潛
在價值彰顯出來，而除了收購價明顯低估外，綜合考量中長期金流來源及股權結構
規劃，若能藉由上市適度引進中長期策略投資者，就近籌資開拓大陸及未來東協十
加一的潛在市場，並藉由上市提升知名度及藉分紅配股吸引專業人才，更可利用財
務透明度讓舉債或籌資成本降低，對AM公司中長期發展及馬克未來收入來源及財
富增值都是有正面效益的。 
 

Ą而由於窗簾產業在台灣掛牌普遍僅8-10倍PER，若運用至車用窗簾等具潛力的市
場，則可歸納在汽車零組件而往10倍靠攏，有大陸市場加持更有往10-15倍PER的空
間，因而建議單一掛牌地點的優先順位選擇為：大陸>香港>台灣。 
 

Ą亦可採中概股裡常見的雙上市掛牌策略，如台灣百和集團將旗下百和(9938)與 F-

百和(8404)個別掛牌：台中營運總部專注於產品的研發創新，因應歐美海外客戶需
求提供客製化服務，掌握關鍵高利潤的競爭優勢；至於為了因應大陸外匯核銷限期
管制及統籌集團對外採購及銷售，另將中國大陸廣東之轉投資生產事業掛牌上市，
落實在地化的市場經營與規模化接單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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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評估建議與後續追蹤事項 
ü 家庭收支與資產負債調整-馬克經濟上的工作收入佔比過高，應當增加理財收入，並適度運
用房貸等負債理財，且更多元化的添置長期基金、保險及信託等理財工具，做好適當的配置
與調整，以達到子女教養基金的累積及完成提早退休的規劃。 

ü 馬克及雅婷保險保障規劃-馬克目前事業能提供穩定的現金收入，加上本身與雅婷的保險已
含壽險及健康醫療保障，建議此階段資源分配應以下一代移轉及累積為主，退休養老計劃可
以波動度較度低且能提供配息的平衡式基金或高殖利率股票為主，長期投資累積未來退休金，
若AM公司能順利上市，亦可藉由股權信託方式達到退休安養及資產移轉的目的。 

ü Kevin及Jaden保障規劃-教育基金規劃應避免造成「資金支出確定」而「資金收入不確定」
的風險，建議以能產生穩定現金流量的「還本終身保險」商品作為教育基金及未來畢業後創
業基金的累積來源，為避免此項基金遭受挪用，並建議搭配「保險金信託」做好雙重保障。   

ü 雅婷媽媽安養規劃-因雅婷媽媽年紀較長及身體狀況不佳，建議以「終身型長看險」來照顧
媽媽安養生活，為使雅婷媽媽於未來若發生失能或需要長期看護事故時，保險金能專款專用
照顧其未來生活，建議搭配長期看護保險專用之「保險金信託」契約，由雅婷媽媽擔任信託
委託人，與本行簽訂契約，達到讓雅婷媽媽無後顧之憂安享晚年生活。 

Ą建議馬克可再提供唐父、唐母以及其兄長唐大偉等相關背景資料，以及唐家長輩目前有無資產
節稅移轉規劃，另外有關家族成員的AM公司持股部分等訊息，不僅馬克及雅婷的資產負債表更完
整的呈現，二代健保補充保費徵收及後續AM公司IPO上市面臨證所稅等問題提前因應規劃，並進
一步將原本兩代及家庭的財務策劃擴大延伸至祖孫三代及家族的財務策劃。 



33 

綜合評估建議與後續追蹤事項 
ü 置產及移轉規劃-由於政府打房與央行明年可望升息，屆時房價下行風險將逐步攀升，因而
建議雅婷將買房規劃延至3-5年後，在政策及利率打壓後再尋求買點；而由於雅婷的家庭負
債偏低，建議適度利用房貸購屋，不僅具有節稅效益，也可將資金有效運用至其它資產配置。 

ü 美台兩地稅務問題-馬克跟雅婷實質測試後符合美國稅務居民，應履行FATCA海外金融資產
申報之義務；而雅婷與馬克屬課稅年度持有中華民國戶籍且在境內居住滿31天以上的「台灣
居住者」，海外所得大於100萬，基本所得額也大於670萬，因此還是要依法申報最低稅負。 

ü AM公司後續發展-建議以公開發行掛牌會優於直接讓私募基金收購，綜合考量中長期金流來
源及股權結構規劃，可藉由上市適度引進中長期策略投資者，對AM公司中長期發展及唐先
生未來收入來源及財富增值都是有正面效益的。至於單一掛牌地點的優先順位選擇：大陸>

香港>台灣；亦可採中概股裡常見的雙上市掛牌策略：母公司重研發創新，子公司生產製造。 

Ą建議AM公司可充分運用華南金控集團的一條龍服務資源，將有助於貴公司營運資金成本降低、多
樣化的籌資與避險，也可提供海外據點擴展的相關協助： 

V 華南銀行-提供短期營運資金借貸、中長期融資、保證、外匯業務及避險，並結合DBU、OBU、
香港、新加坡與深圳分行提供就近的全方位人民幣服務。 

V 華南永昌證券-不僅可提供貴公司IPO掛牌承銷服務(包含輔導公開發行、股權、財務、稅務之規
劃與諮詢)，人民幣債券的籌資(點心債及寶島債)。 

V 華南產險-除了大陸廠房及設備投保業務往來外，可利用華南產險正積極與麥特集團搶佔車險市
場商機，積極洽談進一步擴展汽車窗簾市場的策略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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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南金控集團提供全球及全面化的服務網 

財富管理部 (

鄭良信 ' 125

曹天倫 ' 158

黃重善 ' 157

洛杉磯 (

深圳 (

深圳寶安 (

香港 (

澳門 ( 853-2875-7136 分機 202 詹先生

華南銀行海外分行ŁŁ

1-213-3626666  分機 1662 楊先生

86-755-2583-2208 分機 863 劉先生

86-755-2300-7117 分機 815 陳先生

852-28240288 分機 861 陳先生

如有任何理財及企業相關諮詢問題，歡迎洽詢：

(02) 2531-8660

華南銀行台北總行Ł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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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END  ～ 
Thanks  for your listening!! 


